
富安达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０７－２６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安达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安达增强收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７１０３０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０７－２５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富安达

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富安达增强

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富安达增强收益债券

Ａ

富安达增强收益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７１０３０１ ７１０３０２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６７７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０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２３

日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４０１９

户

份额级别

富安达增强收

益债券

Ａ

富安达增强收益

债券

Ｃ

富安达增强收益债

券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２０４７８３９５８．１８ ４０１３８６３９１．９９ ６０６１７０３５０．１７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３９１５０．７６ ５９６６６．９２ ９８８１７．６８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 －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

位：份）

－ １０１００４ １０１００４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０．０２５１６％ ０．０１６６６％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

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７－２５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

位：份）

－ － －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２０４７８３９５８．１８ ４０１３８６３９１．９９ ６０６１７０３５０．１７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３９１５０．７６ ５９６６６．９２ ９８８１７．６８

合计

２０４８２３１０８．９４ ４０１４４６０５８．９１ ６０６２６９１６７．８５

注：

１

、本基金在募集期间发生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承

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２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

３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

网站

ｗｗｗ．ｆａｄ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３０－６９９９

或

０２１－６１８７０６６６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后不超过

３

个月时间内开始办理。具体开始办理时间，本基金管理人将最迟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

２

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４

证券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半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５２８

，

２９４

，

０６２．８３ ５０３

，

８４８

，

３５４．９１ ４．８５％

营业利润

６５

，

５１１

，

６８１．５８ ６３

，

７４６

，

０７７．８９ ２．７７％

利润总额

６６

，

７０４

，

４７５．９２ ６５

，

７３８

，

５８３．０４ １．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３５

，

０７７

，

５２４．９３ ４１

，

１１７

，

５６７．０８ －１４．６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１ ０．１３ －１５．３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６６％ ３．４２％ －０．７６％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２

，

０５６

，

５６２

，

３５９．２０ ２

，

００８

，

５５３

，

００６．２１ ２．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１

，

３７８

，

０１７

，

９４０．１１ １

，

２９１

，

６１８

，

９１５．２９ ６．６９％

股本

３２２

，

９３０

，

３６３．００ ３１７

，

５８５

，

６３２．００ １．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４．２７ ４．０７ ４．９１％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份，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分别为

５２

，

８２９．４１

万元、

６

，

５５１．１７

万元及

６

，

６７０．４５

万元，同比均有小幅增长，其中营业收入增长主要系纺织助剂收入增长

１２．９３％

；营业利润除营业收入

增长的贡献外，主营业务毛利率达到

３５．９３％

，同比增加

５．３３％

，其中纺织助剂毛利率增加

６．２０％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份，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３

，

５０７．７５

万元，同比下降

１４．６９

个百分点，主

要系投资收益下降所致。其中天原集团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１７

，

６２６．００

万元，导致公

司对天原集团计提投资收益

－１

，

５７４．８１

万元。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份，公司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１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１５．３８

个百分点，主要系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所致。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份，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６６％

，同比减少

０．７６

个百分点，主要系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公司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中期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０－２０％

，本次业绩快报中净利润的增减变化在该次业绩预告的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合并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

２．

经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审计意见。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３

证券简称：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８５８

，

７２８

，

８３５．２８ ９２１

，

０５９

，

２９３．４９ －６．７７

营业利润

１１２

，

３２３

，

７１５．８６ １３８

，

５５４

，

８９２．２２ －１８．９３

利润总额

１１１

，

０６４

，

４９６．４８ １３６

，

９３７

，

３５９．２１ －１８．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８３

，

２７０

，

０２０．８４ １０３

，

０２３

，

７３９．４９ －１９．１７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２ ０．４３ －２５．５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４．８８ ７．０５

下降

２．１７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２

，

５０２

，

１０４

，

３９４．４９ ２

，

３０７

，

７６７

，

０３７．４３ ８．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１

，

５６５

，

２１４

，

４６７．５１ １

，

６６３

，

２１８

，

５５３．６６ －５．８９

股 本

２５８

，

９８８

，

００６ ２５８

，

９８８

，

００６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６．０４ ６．４２ －５．９２

注：

１

、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要求计算，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基本每股收益按总股本

２４１

，

７９５

，

６８４

（

２０７

，

４１１

，

０４０＋５１

，

５７６

，

９６６＊４／６

）股

计算。

２

、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上半年，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持续影响，市场竞争加剧，公司产销规模及利润均同比下降。报告期公

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８５８

，

７２８

，

８３５．２８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６．７７％

；实现营业利润

１１２

，

３２３

，

７１５．８６

元，比上年同期

下降

１８．９３％

；实现利润总额

１１１

，

０６４

，

４９６．４８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１８．８９％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３

，

２７０

，

０２０．８４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１９．１７％

。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

２

，

５０２

，

１０４

，

３９４．４９

元，比年初增长

８．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１

，

５６５

，

２１４

，

４６７．５１

元，比年初下降

５．８９％

，主要系上半年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４

日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对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章卡鹏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沈利勇先生和会计机构负责人杨令先生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经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９

证券简称：德赛电池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６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以电子文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管，会

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以传真电话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８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８

名。会议由刘其先生主

持，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以下两个议案：

１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惠州蓝微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

通知请见今日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

—

０３８

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２

、《关于惠州蓝微放弃惠州亿能股份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惠州蓝微放弃惠州亿能另一股东惠州合创持有的惠州亿能

２８．８％

股份优先购买权 （详

情请见今日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

—

０３７

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放弃惠州亿能股份优先购买权的公告》）。

此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９

证券简称：德赛电池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７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放弃惠州亿能股份优先

购买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背景情况介绍

惠州市惠州蓝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蓝微”）是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控股

７５％

的子公司，惠州市亿能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亿能”）是惠州蓝微持股

３５．１％

的参股

公司。惠州亿能的股权如下：

股东 股东性质 出资额（万元） 比例

惠州市安吉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私营）企业

５４１．５ ３６．１％

惠州市蓝微电子有限公司 境内（中外合资）企业

５２６．５ ３５．１％

惠州市合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私营）企业

４３２．０ ２８．８％

合计

１５００．０ １００％

惠州市合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合创”）持有惠州亿能

２８．８％

股权；而惠州合创的股东惠

州市创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创源”）持有惠州合创

３５％

股权；惠州创源的股东是本公司及子

公司主要经营管理团队。

根据惠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惠州市国资委”）《惠州市亿能电子有限公司

历史沿革合规性整改方案》的要求，本公司及子公司主要经营管理团队通过惠州合创持有惠州亿能的股权，

与国资委有关“国有企业职工不得直接或间接持有本企业所出资的各级子企业、参股企业股权”的规定不

符，因此需要对上述持股行为予以规范。

鉴于此， 惠州合创拟将其持有的惠州亿能

２８．８％

股权分别转让

１８．８％

股权给自然人徐双全、

１０％

股权给

自然人王占国。由于惠州蓝微是惠州亿能的参股股东，惠州合创对外转让所持惠州亿能的股权，惠州蓝微拥

有优先购买权。

拟受让方徐双全和王占国（均为自然人，以下简称“拟受让方”）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

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惠州蓝微放弃惠州亿能股份优先

购买权的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经审议，本议案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议

案。

由于惠州亿能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２０％

以上，达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５

号———放弃权利》中关于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要求，因此本事项需经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拟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徐双全：男，

４１

岁，中国籍。

王占国：男，

４２

岁，中国籍。

以上两个拟受让方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惠州市亿能电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敏明

注册地址：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６

号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锂离子电池、电池管理系统、新型电子原器件（集成电路）、充电器、

充电机，进出口贸易（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的项目除外），需取得许可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２

、股东结构及控制关系

惠州市安吉泰克科技有限公司占

３６．１％

，惠州蓝微占

３５．１％

，惠州合创占

２８．８％

。目前，惠州亿能董事会

成员为

５

人，本公司及惠州蓝微委派的董事

３

人，因此具有实质控制权，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３

、经营情况

惠州亿能生产销售的电动汽车电源管理系统已具备技术领先和市场先发优势，在国内电动汽车

ＢＭＳ

领

域有较好的市场形象。在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扶持政策的影响下，公司业务呈现较快的增长态势。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惠州亿能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７１０６．０３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５７８７．４７

万

元，净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１３１８．５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５８８６．４５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２３９．５８

万元。

４

、控股及参股公司

惠州亿能拥有全资控股子公司北京市亿能通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主

营业务为研发及销售新能源电池应用管理系统、充电器、充电机、电子元器件及电池组。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惠州亿能的资产评估价格为每

１

元注册资本对应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１．２１

元。惠州

合创向徐双全和王占国转让惠州亿能股权的价格为每

１

元注册资本对应价格

１．５

元，为双方在资产评估价格

的基础上友好协商形成。

根据上述股权转让价格， 惠州合创向徐双全转让

１８．８％

股权的价格为人民币

４２３

万元， 向王占国转让

１０％

股权的价格为人民币

２２５

万元。

五、本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及增资权的原因

惠州亿能主营业务为电动汽车电源管理系统，通过公司经营管理团队的多年努力，尽管已经具备了一

定的技术和市场领先优势，在国内电动汽车

ＢＭＳ

领域建立了较好的市场形象。然而，由于电动汽车行业受制

于电池技术瓶颈、规模化不足、产业化滞后等因素，电动汽车行业整体发展缓慢。惠州亿能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人民币

５８８６．４５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２３９．５８

万元。

惠州合创本次对外转让

２８．８％

股权的价格为每

１

元注册资本对应价格

１．５

元， 远高于惠州亿能

２０１１

年末

每

１

元注册资本对应净资产

０．８７９

元和每

１

元注册资本对应净资产评估价格

１．２１

元， 溢价率分别为

７０．６５％

和

２４％

。

公司董事会认为：一、惠州亿能所处行业尽管发展前景广阔，但整体发展低于预期，目前仍处于亏损状

态，未来前景仍不明朗，惠州蓝微进一步增加持股比例可能会增加投资风险。二、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溢价较

高，较账面净资产溢价达到

７０．６５％

。因此同意惠州蓝微放弃本次优先购买权。

六、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惠州蓝微放弃优先购买权并不影响本公司原有的间接持有惠州亿能的股权比例， 但随着股东的变更，

未来本公司及惠州蓝微委派的董事有可能少于

３

人，惠州蓝微会因此失去对惠州亿能的实质控制权，惠州亿

能也将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七、本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温绍海、陈国英和李春歌就本次控股子公司放弃惠州亿能优先购买权事项，发表了如下

独立意见———“

１

、惠州亿能股东之一惠州合创转让其持有的惠州亿能股份，是其按照惠州国资委的整改要

求而做的整改。

２

、惠州亿能经营情况不理想，未来前景不明朗，转让价格高于净资产等原因，惠州蓝微放弃

优先购买权有其合理依据。

３

、惠州蓝微此次放弃优先购买权，并没有改变或损害惠州蓝微原有

３５．１％

持股地

位。因此，我们同意本次惠州蓝微放弃惠州亿能股份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八、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本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９

证券简称：德赛电池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８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周五）下午

１４

：

３０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会议的情况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周五）下午

１４

：

３０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周五）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

１６

号小区惠州蓝微第一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六）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周五）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

体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１

、关于制定《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２

、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的议案；

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４

、关于惠州蓝微放弃惠州亿能股份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二）提案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

１

—

３

的相关披露情况请查阅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本公司登载于《证券时报》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的《分红管理制度》，以及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

—

０３１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公

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

—

０３２

的《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

上述提案

４

的相关情况请见今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

—

０３７

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放弃惠州亿能股份优先购买权的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自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第二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

开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１４

：

３０

以前的每个工作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３０

登记。

（三）登记地点：公司办公室

（四）登记手续：

１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股东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

２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将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４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和瑞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２ ９９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２ ９９８８９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高新南一道德赛科技大厦

２６

楼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７

２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

附件：（复印有效）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制定《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２

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的议案

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４

关于控股子公司放弃惠州亿能股份优先购买权的公告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

不可以

□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

○

一二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7

2012

年

7

月

26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200512

证券简称：闽灿坤

B

公告编号：

2012-047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提示公告（第四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事件概述：

鉴于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从

2012

年

7

月

9

日至

2012

年

7

月

25

日止，已连续

13

个交

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低于每股面值

1

元人民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

》第

14.3.12

条规定：

"

上市公司出现连续十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低于每股面值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发布公司股票

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收盘价低于每股面值的情形消除或者本所

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

"

二、风险提示：

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

》第

14.3.1

条第

(

十五

)

款规定：

"

在本所仅发行

B

股股

票的上市公司，通过本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不含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

均低于股票面值，本所有权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

。如果公司在之后的七个交易日（自

2012

年

7

月

26

日起

至

2012

年

8

月

3

日止，不含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低于每股面值的情形没有消除，公司

股票将可能被终止上市。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

第

14.3.9

规定，如果公司股票出现第

14.3.1

条第（十五）款规定情形

的，公司将在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披露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公司股票自公告之日起停牌，深圳证券交

易所将自本公司股票停牌起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公司股票是否终止上市的决定。

2

、根据深交所

<

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的通知

>

（深证上【

2012

】

214

号）

和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第

14.3.24

条、第

14.3.25

条和第

14.3.27

条的规定，如本公司股票被交易

所作出终止上市决定，本公司股票将自交易所作出决定后五个交易日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

退市整理期的期限为三十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板交易，并不再在主板行情中揭

示，公司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10%

。退市整理期届满，公司股票终止上市。鉴于深交所退市整理期制度

的相关技术准备尚待完成，进入退市整理期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为确保本公司股份在终止上市后可以进入相关场外交易市场转让，公司将于近期与一家具有《股票上市

规则（

2012

年修订）》第

4.1

条规定资格的股份转让服务机构签订协议，如本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将委托该机

构提供进入全国性的场外交易市场或者符合条件的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的股份转让服务， 并授权其办理证

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的股份退出登记事宜，以及办理股份重新确认、股份转让系统的股份登记结算等

事宜。

本公司将视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4

、实行终止上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

:

福建省漳州市台商投资区灿坤工业园

邮政编码：

363107

联系电话：

0596-6268161

联系传真：

0596-6268104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为《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

特此公告。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7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200512

证券简称：闽灿坤

B

公告编号：

2012-048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情况：

本公司股票

"

闽灿坤

B" (

证券代码：

200512)

，已连续三个交易日

(2012

年

7

月

23

日至

7

月

25

日

)

日收盘价格跌

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

股票将于

2012

年

7

月

26

日停牌一小时。

二、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经查询，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公司直接持股

75％

），目前正与漳州市经济发展有

限公司（国有），就漳州台商投资区灿坤工业园东区，总面积约

1,000

至

1,500

亩，商谈

"

灿坤科技文创园区项目

（名称暂定）

"

开发，具体详见今天同时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拟与漳州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共同

投资的提示性公告》。公司将视该项目商谈进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除此之外，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以上说明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承诺至少三个月内不存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事项。

2

、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

、 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13

日披露了《

2012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2

年中期报告中

予以披露。

4

、 公司从

2012

年

7

月

9

日至

2012

年

7

月

25

日止，已连续

13

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低于每股面值

1

元人民

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

》第

14.3.1

条第

(

十五

)

款规定

"

在本所仅发行

B

股股票的

上市公司，通过本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不含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

于股票面值， 本所有权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

。 如果公司在之后的七个交易日 （自

2012

年

7

月

26

日起至

2012

年

8

月

3

日止，不含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低于每股面值的情形没有消除，公司股

票将可能被终止上市。 具体详参阅公司今天同时披露的 《关于本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第四次）》。

5

、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200512

证券简称：闽灿坤

B

公告编号：

2012-049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拟与漳州市

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漳州灿坤

"

、公司直接持股

75％

），与漳州市经济发展

有限公司（国有）基于长期良好合作发展关系，目前正在商谈拟共同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就漳州灿坤目前租用

的漳州台商投资区灿坤工业园区东区 （面积约

1,000-1,500

亩， 该土地归漳州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所有），作

为

"

灿坤科技文创园区项目（名称暂定）

"

进行开发。该

"

灿坤科技文创园区

"

主要为吸引两岸高新技术产业、文

化创意产业、设计产业等企业、人才与教育机构入驻。

由于本投资开发项目，具体的合作细节正在商谈中，尚未协商一致，投资金额及投资比例等合作要素均

未明确，且还须经当地政府相关单位审批，该项目能否洽谈成功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此外，公司从

2012

年

7

月

9

日至

2012

年

7

月

25

日止，已连续

13

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低于每股面值

1

元人

民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

》第

14.3.1

条第

(

十五

)

款规定

"

在本所仅发行

B

股股票

的上市公司，通过本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不含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

低于股票面值，本所有权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

。如果公司在之后的七个交易日（自

2012

年

7

月

26

日起至

2012

年

8

月

3

日止，不含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低于每股面值的情形没有消除，公司股

票将可能被终止上市。 具体详参阅公司今天同时披露的 《关于本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第四次）》。

特此公告。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098

证券简称：浔兴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7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

、会议方式：现场与网络方式会议

3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7

月

25

日上午

10

：

00

时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晋江市深沪镇浔兴工业园本公司二楼会议室

5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95,779,14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1.79%

。

6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召集，董事长施能坑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记名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事项：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必要性和融资规模合理性的议案》（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7

月

10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

表决结果：同意

95,666,740

股，反对

112,4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7

月

10

日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

表决结果：同意

95,666,740

股，反对

112,4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

。

3．

分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2

年

7

月

10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3.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表决结果：同意

95,666,740

股，反对

112,4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

。

3.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表决结果：同意

95,666,740

股，反对

112,4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

。

3.03

发行数量。表决结果：同意

95,666,740

股，反对

112,4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

。

3.0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表决结果：同意

95,666,740

股，反对

112,4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

。

3.05

定价基准日和定价原则。表决结果：同意

95,666,740

股，反对

112,4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

。

3.06

限售期。表决结果：同意

95,666,740

股，反对

112,4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

。

3.07

募集资金用途及数额。表决结果：同意

95,666,740

股，反对

112,4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

。

3.08

上市地点。表决结果：同意

95,666,740

股，反对

112,4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

。

3.09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表决结果：同意

95,666,740

股，反对

112,4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

。

3.10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表决结果：同意

95,666,740

股，反对

112,4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内容详见

2012

年

7

月

10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95,666,740

股，反对

75,400

股，弃权

37,0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内容详见

2012

年

7

月

10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95,666,740

股，反对

75,400

股，弃权

37,0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内容

详见

2012

年

7

月

10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95,666,740

股，反对

75,400

股，弃权

37,0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

。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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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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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黄冈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加强双方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本公司与黄冈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

黄冈市政府

"

）于

2012

年

7

月

25

日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一、合作方介绍

黄冈市地处湖北省东部、大别山南麓、长江中游北岸，京九铁路中断。现辖一区、二市、七县和一个县级

龙感湖农场，版图面积

1.74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746

万。

2011

年黄冈市地区生产总值为

1045.11

亿元，同比增

长

14.0%

。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双方合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为促进黄冈市能源产业发展，公司与黄冈市政府所属黄冈市投资公司深入开展能源项目合资和企

业合作，支持黄冈市投资公司快速做大做强，共同携手全力推进能源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双方合作方式另

行具体协商确定。

2

、双方同意开展天然气项目合作，公司将按照《湖北省天然气利用中长期规划》，

"

十二五

"

期间在黄冈

市区域内投资约

20

亿元建设黄陂

-

麻城（红安）、黄冈

-

鄂州

-

大冶天然气输气管线项目，参股投资昆仑能源

日产

500

万方

LNG

加工厂项目以及湖北新捷

LNG

加气站项目等。依托双方组成的合作公司平台，近期投资

10

亿元开发黄冈市城市燃气等天然气项目。 黄冈市政府积极支持公司在其所属辖区开展天然气项目合作投

资、建设和运营；尽快开展城市燃气市场整合以及天然气大用户直供项目等。

3

、双方同意开展风电项目合作，黄冈市政府支持公司在其辖区英山、红安、麻城、罗田等地开展风能测

探等前期工作。

4

、双方同意开展新能源、能源管理及其他能源项目合作，规划在黄冈市区域内适时开展光伏发电、天

然气热电冷等分布式新能源示范项目建设，开展大工业用户能源管理的示范项目合作。

（二）双方将积极创造条件，在

2012

年推进以下项目投产运营、开工建设及前期工作：

①

黄冈

-

鄂州

-

大

冶长输管线投产运营；

②

黄陂

-

麻城长输管线红安

-

麻城段开工；

③

开展风电项目的实地测风工作；

④

进行

省市公司间的企业合作。

（三）黄冈市政府承诺为公司的投资项目提供支持，优先为公司提供相关项目信息，并给予公司招商引

资的各项优惠政策；公司将发挥资金、管理和能源开发、技术优势，加快合作项目进程，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四）本协议未尽事宜或因项目进展需要，双方可另行协商或签订补充协议。

三、对公司影响

本次双方合作，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天然气、风电等业务的发展。鉴于该协议所涉部分项

目需一定的建设周期，且单个项目投产运营对公司影响不大，因此，该协议对公司近期的业绩影响不大。

四、风险提示

协议中关于公司投资建设黄陂

-

麻城（红安）、黄冈

-

鄂州

-

大冶天然气输气管线项目，参股投资昆仑能

源日产

500

万方

LGN

加工厂项目以及湖北新捷

LNG

加气站项目已经履行完公司内部程序并完成相应信息披

露义务。但协议中所涉的其他项目的具体条款尚未确定，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具体投资项目履行相应

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黄冈市政府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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